
公告编号：2019-008 

证券代码：8354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科资源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金证券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（设立子公司）公告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武汉市地处中国中部，是湖北省的省会，中国重要的工业、科教

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。土地面积 8494平方公里，人口 1200万。武汉

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武汉市的开发区之一，属于洪山区，成立于

1988年，位于武汉市东湖两岸，所辖“九村二委两社区”，即关山村、

曙光村、群英村、钢铁村、郑桥村、周店村、茅店村、关南村、东山

村、政院居委会、关东居委会、汤逊湖新社区、周店新社区。随着该

区的快速发展，同样面临大量建筑垃圾产生及无处堆放的问题。 

前期，公司与湖北欣新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武汉东湖高新区

的建筑垃圾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沟通，并对市场情况

进行了详细的了解，认为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建筑垃圾资

源化利用项目具备一定的基础。 

因此，本公司拟与湖北欣新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武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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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成立项目公司，负责运营武汉市东湖区建筑垃圾处置和资源化利用

项目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

17日审议并通过。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本议案无需提交 2018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议案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（六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二、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湖北欣新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1号光谷软件园 1.1

期产业楼 C栋 15层（自贸区武汉片区）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1号光谷软件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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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期产业楼 C栋 15层（自贸区武汉片区）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明月 

实际控制人：杨明月 

主营业务： 环境污染治理；固体废弃物处理；生活垃圾处理；

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、生产及制造；新材料开发、制造及销售；污

水处理技术咨询服务；土壤修复技术咨询服务；环保工程、市政工

程、电气工程、机电工程的施工；机械设备的设计、研发、制造及

销售。（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，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注册资本：50,000,000.00 

关联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三、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

1、出资方式 

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：货币 

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出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2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武汉市金智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以工商注册为准 

经营范围：建筑材料的研发、检测；建筑垃圾的收集、处置及综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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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；建筑材料的生产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以工商局批复为准。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
出资额或投资

金额 

出资方式 认缴/实

缴 

出资比例或持

股比例 

许昌金科资

源再生股份

有限公司 

4,600,000.00 货币 认缴 51.00% 

湖北欣新蓝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 

5,400,000.00 货币 认缴 49.00% 

（二） 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

拟在武汉市投资建设武汉市建筑垃圾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，具

体投资情况以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。 

四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投资是本公司与湖北欣新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股东共同

投资在武汉市设立控股子公司，股东的权利及义务以《武汉市金智科

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章程》为准，并按章程约定执行。 

五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向外地市开拓业务，优化公司战略布 

局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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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，但仍然存在 

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。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 

制的建立和运行，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与收益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，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 

核心竞争优势，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和收益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   董事会  

2019年 4月 18日 


